
红原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
关于 2017 年第二批省级工业发展资金（运行

应急与要素保障）使用方案

为支持红原县工业生产要素保障、工业产品质量品牌提升和

市场开拓。根据《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

于印发<四川省工业经济运行应急与要素保障资金管理办法>的

通知》（川财建〔2017〕9 号）要求，拟将 2017 年第二批省级工

业发展资金（运行应急与要素保障）50 万元，用于我县绿色产

业园区规上工业企业相关建设项目支持补贴。现特制定《红原经

济商务和信息化局关于 2017 年第二批省级工业发展资金（运行

应急与要素保障）使用方案》如下。

一、资金奖补范围

（一）资金申请单位必须是绿色产业园区的规上工业企业。

该企业必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且在红原县税务局登记纳税，拥

有完善的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和健全的会计核算体系。

（二）企业生产活动必须是在红原县绿色产业园区范围内

进行。

二、资金使用方式、申报和拨付

（一）专项资金支持范围：1.工业生产要素保障；2.工业产

品质量品牌提升和市场开拓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申报和拨付方式：以企业为主体采取项目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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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补助方式进行支持。

三、资金奖补对象

红原县绿色产业园区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。

四、资金奖补分配细则

（一）工业生产要素保障补贴。对于企业建设涉及工业生产

要素保障方面的项目，按照项目总投资的 30%进行补贴。

（二）工业产品质量品牌提升和市场开拓补贴。对于企业进

行产品质量品牌提升和市场开拓方面的项目，按照项目总投资的

30%进行补贴。

五、资金申请准备文件

申请专项补贴资金的企业应向红原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

提供下列相关资料：

1.真实性承诺函（加盖企业鲜章、法人鲜章）；

2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企业鲜章、法人鲜章）；

3.相关补贴项目资金转账明细，项目许可证、项目验收通过

证明（加盖企业鲜章、法人鲜章）。

六、资金监管措施

（一）强化领导、加强监督

由县纪委监委牵头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程监督和督查。

（二）强化督查，杜绝走形式

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截留、挪用专

项资金。对奖补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巡查，对违反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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骗取、截留、挪用专项资金的，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

例》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

处理。

红原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

2020 年 9 月 10 日


